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632 号建议的
答复

晋能源议函〔2023〕34 号

孟素梅代表：

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吕梁建龙二期技改项目

合法化手续办理相关问题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提的很好，对改进政府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

指导意义。您在建议中提出统筹解决重大项目能耗替代源，对我

们进一步转变工作思路，健全工作机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。

二、关于吕梁建龙二期项目节能审查有关工作，需要向您说

明的是，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坚决遏制“两

高”项目盲目发展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12 号）、省委办公厅 省

政府办公厅《山西省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行动方案》

（厅字〔2021〕49 号）、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关于印发〈山西

省“两高”项目管理目录（2022 试行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晋发改资

环发〔2022〕428 号）、省能源局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固定资产投

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能源节能发〔2022〕335 号）

要求，新上产能饱和的“两高”项目用能需满足能耗替代要求。

钢铁项目属于产能饱和的“两高”项目，因此该项目需要实施能

耗替代。2023 年 3 月 15 日，省能源局已经对该项目出具了节能



审查初审意见。

为推进该项目实施，省能源局了开展了大量工作。一是细化

能耗替代范围。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省能源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

优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能源节能发

〔2022〕335 号），将实施能耗替代的项目范围精准确定为产能

饱和的“两高”项目。二是创新能耗替代模式。增加“存量替代、

节约替代、奖励替代”等多种能耗替代方式，能耗替代源须为五

年考核期内形成的替代量，并没有“所替代的能耗必须是前一年

实际产生的能耗”的要求。同时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我们将年

度节约的能耗量全部返还各市用于重大项目的能耗替代，破解能

耗替代难题。三是加强工作指导协调。加强对各市、县节能主管

部门和项目单位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，举办节能政策宣贯讲座和

培训会，指导用足用好国家及我省新政策，落实落细各项惠企举

措。督促协调吕梁市深入挖掘本地区淘汰落后、节能改造等方式

腾出的能耗空间，统筹用于解决重大项目能耗替代问题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解决吕梁建龙二期技改项目合法化手续办

理相关问题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，符合国家和我

省政策要求的，积极做好落实：一是对吕梁市深入挖掘节能潜力

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形成可参考、可推广、可复制的经验

做法，适时在全省推广。二是积极开展该项目节能审查后续工作，

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项目后，按程序为项目办理节能审查手续。

三是继续做好政策宣贯和工作指导，及时了解市、县及项目建设



单位在节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积极协调解决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对我省节能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

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29 日


